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房 地 产 管 理 局） 办 事 指 引    

具体建设项目使用集体土地

（办理部门：土地规划利用管理科，咨询电话：88220015）
一、申请者

集体土地所有者、具体项目用地单位（工业、商业用地出让由集体土地所有者申请）
二、适用范围

兴办工商企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建设项目使用：1、集体建设用地；2、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的集体农用地；3、75亩以下集体未利用地。包括集体土地所有者自用或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予土地使用者（工业、商业用地需公开出让）。
三、所需资料（带★有标准格式）

已以集体土地所有者名义领取土地使用证办理出让手续的：

1、《具体建设项目使用集体土地申请表》★；

2、村民（代表）2/3以上同意用地进行非农建设及出让的会议记录、表决名单(正本)；
3、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四份）；

4、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5、集体土地使用证；

6、用地测量图（两份）、万分之一图★（涉及两个以上土地所有者的需在测量图上明确标出不同权属相邻界线的拐点坐标及各占面积，并经土地所有者盖章及负责人签名确认）；

7、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书★；

8、规划部门核发的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9、市级以上发展和改革部门的立项批复文件★；
10、土地所有者足额收取地价的确认书和金融机构进帐凭证；

11、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验正本）、工商企业查询证明；

首次办证的，免交上述第5项，另交：

12、同意使用林地意见书★复印件（使用林地的）；占用园地的，市林业局出具用地不属林地的证明；

13、涉及水利用地的，水利部门意见；

14、宅基地审批表和户口簿复印件（村民申请宅基地交）；

15、标明用地位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局部、万分一比例，报上级国土部门批准征转用地的免交）；

16、标明用地位置的用地详查图（整个图幅，报上级国土部门批准征转用地的免交）。
四、办理程序：

用地单位申请→镇区国土资源分局初审→市国土资源局审核→市政府审批→工业、商业用地公开出让→缴交出让地价和办证税费→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批复
五、办理期限

20日（不含市政府审批和缴交办证税费时间）

六、办证税费

1、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64元/平方米

2、耕地占用税：财政局核收
3、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费（出让时交）：出让价款的1.5％
4、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金（出让时交）：出让价款的10％
5、契税（出让时交）：财政局核收
注：占用耕地的，用地单位需履行耕地补充义务
